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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办公室关于组织申报
第二十三届中国专利奖的通知

桂市监办函〔2021〕208号

各市市场监管局：
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评选第二十三届中国专利奖的通知》（国知发运函字〔2021〕124号）要求，我局决定在全区组织开展第二十三届中国专利奖的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要求
（一）申报项目应满足第二十三届中国专利奖参评条件且专利权人是广西的；
（二）仅限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园区（每个园区推荐2项）、符合条件的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每家企业自荐1项）以及由两位院士共同推荐的项目申报；
（三）已申报第一届广西专利奖的项目不需再申报，我局将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专利奖评奖办法（试行）》择优推荐作为中国专利奖参评项目（届时另行通知）。
二、材料报送
（一）请各市市场监管局于2021年9月30日前完成组织申报工作，对申报项目的参评条件和材料真实性、完整性进行审核后，汇总报送我局。
（二）申报项目材料要符合《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评选第二十三届中国专利奖的通知》“报送材料”的要求，同时需签署《申报声明》（签章，扫描件，格式见附件1）。一个项目申报材料电子文件存储在一个独立的文件夹内，以“中国专利奖+申报单位名称（院士或示范园区或示范企业）”命名。
三、其他事项
（一）各市市场监管局要积极组织本地区在全国同行业领先并取得显著经济和社会效益的专利进行申报，要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优先推荐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突破“卡脖子”技术难题等方面形成的核心专利。
（二）各市市场监管局请于2021年10月9日前将申报项目汇总表（详见附件2）和项目申报材料（电子件以光盘或U盘形式）报送我局知识产权促进处。逾期不予受理。
（三）《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评选第二十三届中国专利奖的通知》《中国专利奖评奖办法》《中国专利奖申报书（2021年修订版）》请到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中国专利奖”专栏下载（https://www.cnipa.gov.cn/col/col41/index.htm）。
联系人：陈瑞信   程 洪
电话：0771-5808851  5828378
邮箱：gxzscqcjc@163.com

附件：1.申报声明
2.项目汇总表（格式）



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办公室    
2021年9月3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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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申报声明
	    本单位（本人）经与项目涉及的全体专利权人（发明人）确认，均同意申报参评第二十三届中国专利奖，并对提供的所有材料、数据及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不存在任何涉密内容。

第一专利权人:                 签字、盖章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第二专利权人:                 签字、盖章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其他专利权人签字：


（所有专利权人均需声明。如有特殊情况，不能填写此表的专利权人需提供授权声明，单位应加盖公章，个人应签字并提供身份证复印件。）



附件2

项目汇总表
（格式）
自治区市场监管局：
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评选第二十三届中国专利奖的通知》，经审核，确认全部材料内容属实，材料完整，并符合相关要求；各项目涉及的全体专利权人、发明人均同意参评。现报送参加第二十三届中国专利奖评选项目如下：
	序号
	申报单位
	专利权人
	专利号
	专利名称
	推荐类型

	
	
	
	
	
	

	
	
	
	
	
	

	
	
	
	
	
	

	
	
	
	
	
	

	
	
	
	
	
	

	
	
	
	
	
	


（注：此表由各市市场监管局填写，“推荐类型”从以下类型中选填：院士、示范园区、示范企业。）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